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栾 川 县 农 业 农 村 局

栾川县农业农村局

2023年度行政执法情况报告
根据栾川县法治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《关于做好

2023年度行政执法年度情况报告》要求，栾川县农业农村局组

织相关科室对全县农业农村领域 2023年度行政执法体情况及

相关行政执法数据信息进行统一整理，现将2023年度行政执法

统计工作报告如下：

一 、行政许可、行政处罚全年数据

2023 年我局共开展实施89项行政许可事项，受理、办结

29件，其中变更行政许可2件，新办行政许可15件，办理拖拉机

驾驶证7个，拖拉机行驶证5个。注销许可证1个。行政许可事项

的受理、审查和决定符合法定条件和 程序且全部在承诺时限

内办结，办结率100%,无一例投诉现 象，顺利完成各项审批工

作任务。行政处罚方面，2023年我 局共办理农业行政处罚案件

15起，其中动监2件、农药10件、种子1件、渔业2件，罚没款

41185元，案件数量基本保持平稳。

二、 已采取的事中事后监管措施

一是全面推行“双随机、 一公开”监管，已完成随机抽 查

事项10项，共抽查对象15个。二是加强农资市场监管， 严厉

打击制售假劣农资等违法行为，加强兽药、饲料、动物 诊疗、

生猪调运等监管等专项整治活动24次，出动执法车辆78台次，

出动执法人员286人次，累计检查养殖场户230余家，集贸市场

36个，农资经营场所120余家，农业机械70余台次，种植企业45

余家，渔业养殖户32家。处理举报案件53起，立案15起，罚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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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185元。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4份。没收渔网350米，没收鱼

210余斤全部河道放流。三是深入开展农机行业隐患排查治理

活动和农机执法行动，不断深化“平安农机”创建工作，共开

展农机执法行动10次，出动执法人员30人次，检查各类主体

15家次。

三、 重大具体行政行为网上报送备案情况

2022年度我局无重大行政处罚案件，无重大行政许可，无

重大行政强制。

四、 在政务网上行政处罚公开情况

根据上级政府及主管部门的要求，我局将行政许可、行 政

执法等执法信息，在栾川县农业农村局政务网上主动向社 会公

开，保障行政相对人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、参与权、救济权、监

督权，并自觉接受社会监督，主要公开执法主体、人员、职责、

权限、 一般程序及流程、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 核办法、处罚结

果等。经统计，2023年办理完结的农业行政处罚案件已通过栾川

县农业农村局政务网进行公示。

五、行政许可、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

一是执法力量需要加强，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人员趋老龄 化，

根据数字化执法形势，对办案手段、方式、系统操作等 信息化

水平、接收应变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，需加强年轻骨 干力量。

二是农资违法行为更趋隐蔽性，当前农药、化肥等 投入品的违

法行为已不再停留在农业执法人员通过现场检 查能发现的表面

上，如农药产品中添加未经登记的其他有效 成分、叶面肥中添

加生长调节剂等，监管难度较大；四是需 加强习研究新法新规，

新修订的《行政处罚法》《动物防疫法》《生猪屠宰管理条例》

《河南省动物防疫条例》《种子法》《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等法

律法规相继实施，需要进一步加强学习研究，增强对法条的理解

和适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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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下一步工作举措

一是进一步加强执法制度建设，规范行政执法行为。结 合

农业农村工作实际，进一步加强“三项制度”建设，规范 执法

人员执法行为，提高执法公信力。二是全面提升监管执 法队伍

的能力建设。以“大学习大练兵大比武”为抓手，形 成常态化

建设，强化农业农村领域法律法规学习，提升监管 执法业务水

平，加强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的实际应用；同时 加强执法文书

的制作规范和使用规范，全面提升执法文书的正确、规范、有效、

合理、合法。

栾川县农业农村局

2024年4月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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